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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师发〔2016〕87号 

 

 

重庆师范大学关于推进实施 
百名优秀海外博士招聘计划的通知 

 
校属各单位： 

为促进学校重大学科建设任务的完成，学校决定实施“百名

优秀海外博士招聘计划”，以学校市级“引进海外智力工作站”为

平台，吸纳一批海外优秀博士到校工作。为实施本计划，现将有

关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招聘名额：100名 

二、招聘学科与岗位：在学校现所有一级学科下招聘，招聘

岗位为教学科研岗。 

三、招聘对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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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有与学校一级学科方向一致的博士学位，现在海外工作或

学习，未与国内其他单位建立人事聘用关系者，年龄原则上不超

过 50周岁。 

四、报名与考核招录 

（一）招录时间：截至 2017年 5月底。 

（二）报名方式：通过网上报名并提交博士学位证书和代表

性学术成果等相关支撑材料扫描件。 

（三）招录考核方式：通过专家推荐方式并通讯评审考核，

或者当面面试考核等。 

五、聘用方式与待遇 

（一）与学校签订 2年一个聘期的全职聘用合同，合同签订

后 6个月之内来校就职有效。第一个聘期结束后，经双向考核可

续聘。聘期中，经学校同意辞职的，可解除聘用关系，受聘者无

需承担违约责任。 

（二）待遇 

1．来校就职前一次性提供 3万元的国际交通补贴。 

2．年薪 20万元/年（不再享受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等薪酬待

遇）。 

3．科研启动经费：实验学科 4万元/年，非实验学科 2万元/

年，聘期前两年按年度拨付。 

4．聘期内为受聘者购买城镇职工基本社会保险。 

5．相关福利待遇参照校内在编的同级同类其他职工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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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招录工作的实施与激励 

（一）通过国内外网络媒体发布信息，并鼓励组织引才招聘

考核活动。 

（二）本招录计划作为各学院 2017 年年度工作目标任务下

达，其中，文学院、数学科学学院、生命科学学院、教育科学学

院、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、地理与旅游学院招录人员各 10 名以

上，其他学院各 5名以上。 

（三）完成招录工作的单位，按照每招录一人 1万元的标准

给予奖励。 

（四）本批以“引进海外智力工作站”为平台招录来校的海

外博士，聘在学科相关学院教学科研岗位工作，由所在学院设定

岗位任务并实施考核管理。工资待遇和国际交通补贴由学校专项

经费拨付发放。 

    请各相关单位高度重视此项工作，并根据本通知精神，积极

组织贯彻实施。 

    特此通知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重庆师范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 12月 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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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师范大学党政办公室    主动公开 2016年 12月 1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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